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曾清揮  

代  理  人  黃絢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債務人與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因消費

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後移送裁定免責，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曾清揮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

33條、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民國

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

行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

號清算事件進行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核

後，債務人名下所有之全球人壽（原國華人壽）健康保險，

依保險法第129之1條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且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不屬於清算財團，至於新光

人壽健康保險、三商美邦人壽健康保險則無保單解約金，無

處分實益，且復查無債務人有其他財產，堪認債務人並無財

產足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列之財團費用、財團債務等

費用，而於114年12月5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

消債清字第4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已確定在案等情，業經

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依上開規定，本院應裁定

是否准許債務人免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債務人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114年5

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

程序，且於114年12月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已如前

述。是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

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4年5月13日上午10

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

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

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

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

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

第133條之適用。

　⒉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

　　依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得結

果顯示，債務人於113年並無所得申報紀錄，且債務人已屆

高齡66歲（00年0月生），已逾法定退休年齡65歲，故債務

人並無薪資所得收入；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老年年金

6,147元（本院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卷第81頁），本

院爰以6,147元作為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

月固定收入數額。

　⒊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支出狀況：

　　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114年臺灣省每月生活必要生活

費用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平均每月生活必

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

　⒋綜上，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收入每月約

6,147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8,618元後，並

無餘額，故本件即毋庸再審酌是否符合該條後段「普通債權

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

件，從而，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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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此外，復查無債務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

免責事由，亦不得依此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既經法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

定，復查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不應免責情形

存在，參照首揭說明，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是本件

債務人應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建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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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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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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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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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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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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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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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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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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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曾清揮  
代  理  人  黃絢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債務人與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後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曾清揮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民國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清算事件進行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核後，債務人名下所有之全球人壽（原國華人壽）健康保險，依保險法第129之1條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且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不屬於清算財團，至於新光人壽健康保險、三商美邦人壽健康保險則無保單解約金，無處分實益，且復查無債務人有其他財產，堪認債務人並無財產足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列之財團費用、財團債務等費用，而於114年12月5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已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依上開規定，本院應裁定是否准許債務人免責。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債務人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且於114年12月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⒉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
　　依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得結果顯示，債務人於113年並無所得申報紀錄，且債務人已屆高齡66歲（00年0月生），已逾法定退休年齡65歲，故債務人並無薪資所得收入；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老年年金6,147元（本院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卷第81頁），本院爰以6,147元作為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固定收入數額。
　⒊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支出狀況：
　　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114年臺灣省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平均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
　⒋綜上，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收入每月約6,147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8,618元後，並無餘額，故本件即毋庸再審酌是否符合該條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從而，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㈢此外，復查無債務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亦不得依此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既經法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復查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不應免責情形存在，參照首揭說明，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是本件債務人應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建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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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務人與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因消費

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後移送裁定免責，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曾清揮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民國1

    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

    行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

    號清算事件進行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核後

    ，債務人名下所有之全球人壽（原國華人壽）健康保險，依

    保險法第129之1條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且

    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不屬於清算財團，至於新光人

    壽健康保險、三商美邦人壽健康保險則無保單解約金，無處

    分實益，且復查無債務人有其他財產，堪認債務人並無財產

    足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列之財團費用、財團債務等費

    用，而於114年12月5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

    債清字第4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已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

    院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依上開規定，本院應裁定是

    否准許債務人免責。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債務人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114年5

    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

    程序，且於114年12月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已如前述

    。是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

    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

    ）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

    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

    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

    133條之適用。

　⒉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

　　依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得結

    果顯示，債務人於113年並無所得申報紀錄，且債務人已屆

    高齡66歲（00年0月生），已逾法定退休年齡65歲，故債務

    人並無薪資所得收入；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老年年金

    6,147元（本院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卷第81頁），本

    院爰以6,147元作為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

    月固定收入數額。

　⒊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支出狀況：

　　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114年臺灣省每月生活必要生活

    費用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平均每月生活必

    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

　⒋綜上，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收入每月約6

    ,147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8,618元後，並無

    餘額，故本件即毋庸再審酌是否符合該條後段「普通債權人

    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

    從而，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

　㈢此外，復查無債務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

    責事由，亦不得依此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既經法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

    ，復查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不應免責情形存

    在，參照首揭說明，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是本件債

    務人應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建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嘉宏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曾清揮  

代  理  人  黃絢良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債務人與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後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曾清揮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民國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清算事件進行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依職權查核後，債務人名下所有之全球人壽（原國華人壽）健康保險，依保險法第129之1條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且依消債條例第98條第2項規定不屬於清算財團，至於新光人壽健康保險、三商美邦人壽健康保險則無保單解約金，無處分實益，且復查無債務人有其他財產，堪認債務人並無財產足敷清償消債條例第108條所列之財團費用、財團債務等費用，而於114年12月5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已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依上開規定，本院應裁定是否准許債務人免責。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債務人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債務人自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且於114年12月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已如前述。是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4年5月13日上午10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⒉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收入部分：

　　依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所得結果顯示，債務人於113年並無所得申報紀錄，且債務人已屆高齡66歲（00年0月生），已逾法定退休年齡65歲，故債務人並無薪資所得收入；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老年年金6,147元（本院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號卷第81頁），本院爰以6,147元作為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固定收入數額。

　⒊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支出狀況：

　　債務人之必要生活費用，以114年臺灣省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平均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為18,618元。

　⒋綜上，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收入每月約6,147元，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8,618元後，並無餘額，故本件即毋庸再審酌是否符合該條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從而，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㈢此外，復查無債務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亦不得依此規定為不免責之裁定。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既經法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復查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不應免責情形存在，參照首揭說明，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是本件債務人應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建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嘉宏





